
裁判字號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92年度國字第 4號 民事判決

裁判日期：民國 95 年 10 月 04 日

案由摘要：國家賠償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92年度國字第 4號

原　　　告　倪○○　　

訴訟代理人　陳傳宗律師

            黃淑怡律師

上  一  人

複 代 理人　施裕琛律師

          　戴杏如　　

被　　　告　台灣新竹監獄

法定代理人　黃○○　　

訴訟代理人　吳聖欽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 95年 9月 20日辯論

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  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元，及自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五日

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五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捌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

執行。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，以新臺幣貳拾伍萬元為原

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

    事實及理由

一、程序方面：

    查本件被告起訴時之法定代理人為區○○，嗣於訴訟進行中

    ，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變更為黃○○，有法務部派令影本一份

    在卷可考，而被告新任法定代理人黃○○已於民國 94年 11月

    1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，亦有承受訴訟狀一件附卷可按，核

    與前揭規定相符，本件被告聲明承受訴訟，應屬適法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



（一）91年 1 月 16日原告於被告監獄執行有期徒刑時，奉派至炊

      廠工作，作業完畢離開炊場時，於炊場大門附近因被告監

      所管理員陳昶碩之過失，遭炊場大門夾傷。並由陳昶碩護

      送被告至衛生科，由醫師陳○○診治，嗣原告一再表示情

      況不佳，應外醫治療，以免後患，惟未蒙陳昶碩、陳○○

      准許，遲至 91年 3 月 1 日始外送就醫，經新竹醫院診斷為

      「右腳跟腱斷裂」而施行手術，原告自受傷迄送外醫手術

      之間達 50餘日之久，造成今日原告仍不良於行。本件被告

      炊場管理員關閉場門過失傷及原告在先，駐監醫師又未悉

      心診治，渠等因過失行為或怠於執行職務，使原告權利受

      侵害或損害之情事，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、第 5 條

      之規定，被告應負賠償責任。又原告已於 92年 3 月 28日依

      國家賠償法第 10條第 1 項規定請求被告協議，被告於 92年

      5 月 1日 以竹監總字第 0920001546號發文拒絕賠償，原告

      依國家賠償法第 11條第 1 項提起本訴，為合法有據。再者

      ，原告花費之醫療費用固得請求賠償，然因收據零亂，暫

      不請求，但原告所受受精神上之損害難以言諭，爰依國家

      賠償法上開各條文以及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規定，請求非

      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新台幣（下同）二百萬元，並自被告前

      開發文拒絕後之 92年 5 月 5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法定利率

      加計遲延利息。為此，聲明如下：

   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二百萬元，及自 92年 5 月 5 日起至清償日

     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    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    ㈢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。

（二）對於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：

    ㈠本件原告受傷確實係由於管理員陳昶碩關門過失之行為所

      致，此由證人羅旭宏、陳慶中、洪琦智在本院之證詞可證

      ，且與事發當日病歷單病況欄所載：「本日上午由陳昶碩

      主管護送來本科，因開門不小心致該受刑人右足跟外傷、

      皮膚破裂流血」等旨相同。被告違反監獄行刑法第 28條：

      「執行勤務，應注意左列各款規‧‧五、工場勤務，應關

      閉工場門戶，嚴禁受刑人任意出入，並注意作業器材之使



      用與管理」，被告所屬人員之過失自明。

    ㈡原告於事故發生後，旋即送往被告衛生科所雇用之陳○○

      醫師診治。而證人陳○○證稱：「原告他受傷當天是我幫

      他處理的‧‧當時我沒有看出來，他送來的時候因為有大

      量出血，所以我幫他止血、傷口縫合」，顯然當時證人陳

      ○○未能看出原告腳跟腱已斷裂，只按照一般皮肉外傷，

      簡單以止血、傷口縫合步驟治療，未對症治療，以致延誤

      在第一黃金時間有效接回斷裂腳筋之機會，造成原告終生

      跛行之難癒傷害。況且，原告自 91年 1 月 16日受傷後，迄

      91年 3 月 4 日戒送署立新竹醫院外醫治療期間，疼痛情況

      始終未減，醫師陳○○並未對其再做進一步之檢查。而依

      署立新竹醫院函覆可知，原告發生事故後腳跟腱確早已斷

      裂，顯然被告有違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71條「受刑人罹

      疾病者，應由監獄醫師悉心診治，不得延誤」之明文規定

      ，是被告機關過失不法侵害原告身體健康之情事，至為明

      確。

    ㈢被告自行製作之病舍收容人病況紀錄表，雖於「收容人自

      述身體狀況」欄上記載為良好，惟此乃被告職員片面之詞

      ，且係由非醫師之病舍主管所為，實不能認為原告僅受皮

      肉之傷，而無腳跟腱斷裂之情狀，否則為何仍送外醫並施

      行開刀手術。而被告所提 91年 11月 1 日製作之談話筆錄，

      雖亦載明：「我（原告）於‧‧推餿水車經過六哨時，不

      慎碰觸鐵門」等語，然此距受傷之日已經過十個月，原告

      受陳昶碩之託並懾於被告勸以不要鬧大，以免法務部知悉

      之淫威，不得不爾。

    ㈣被告雖引臺大醫院函文，主張原告係因快速蹲踞導致肌腱

      斷裂，但原告從病舍出來後，主要在炊場休息，直至 91年

      3 月 4 日赴署立新竹醫院看病均如此，業經證人洪琦智證

      述明確。且被告對原告究係於何時、何地、何種情形下為

      快速蹲踞？俱未舉證以實其說。

    ㈤被告另辯稱原告終身跛行係因為未積極作復建，且與原告

      有吸食安非他命前科有關。但醫師並未建議作復建，原告

      不可能自行要求積極作復建，且原告跛行亦與吸食毒品無



      關，況原告在服刑之中受傷，當時自無吸食毒品之可能。

三、被告抗辯：

（一）被告監獄炊場之金屬製大門極重，且高 4 公尺餘，寬約 3

      公尺左右，且其下緣距離地面 8 公分，管理人員於開關時

      必須身體前傾，使大力推動，不可能瞬間開闔，而夾傷人

      體之手、腳。原告傷口目前所留疤痕之高度從腳底起算為

      第 6 公分至第 11公分，然 6 公分以上實不可能被傷到，若

      當時抬起腳跟而受傷，應傷到更靠近腳底之部分。

（二）證人陳慶中於本院之證詞，因其未親見原告受傷經過，無

      法證明原告右腳跟係遭管理員關門時所夾傷。證人羅旭宏

      並無醫療專業背景，卻於 92年 8 月 25日言詞辯論時證稱：

      「當時我看到他沒有流很多血，但是腳筋斷了，看得很明

      顯白白的」，顯係誇大不實，且為受刑人對監所管理有所

      怨懟而迴護原告之證言。再者，依原告所陳，當時其走在

      隊伍最後一個，證人羅旭宏走在其前面，則證人羅旭宏既

      非緊鄰原告前面之人，應不可能看見原告受傷之過程，且

      證人羅旭宏證稱聽到原告受傷發出叫聲之後，始上前查看

      ，益徵其未親見原告受傷過程。而監獄鐵門雖由管理員負

      責開關，但受刑人經過之時，也會上前去推，此於推車經

      過之情況尤其常見，原告因自己不小心碰觸鐵門成傷，自

      有可能。

（三）依談話筆錄所示，原告自承：「91年 1 月 16日早上 8 時 30

      分許，於炊場作業時，推餿水車經過六哨時，不慎碰觸鐵

      門，以致右後腳跟受傷。主管立即將我送至本監衛生科醫

      療。」。可知原告係自己不慎碰觸鐵門成傷，詎事後原告

      又辯稱係基於被告機關淫威所致，或所謂「可能是我沒有

      看清楚筆錄」，且稱係被告監所管理員陳昶碩於關閉炊場

      大門時過失夾傷申請人之右側腳跟云云，其前後指述不一

      ，已難遽信。而原告於執行刑期將屆滿之前，主動詢問有

      關作業慰問金如何請領之事，被告人員始為原告製作上開

      談話筆錄，此後被告即依原告上開談話筆錄所述，填具「

      申請慰問金報告表」，以原告作業受傷為理由，依監獄行

      刑法第 35條及監獄受刑人作業慰問金發給辦法之規定，報



      請法務部准予發給原告作業慰問金，經法務部審核全盤資

      料，核給原告十萬三千六百元慰問金在案，可認被告確實

      因自己之疏失而受傷。如原告傷勢確實為被告管理員陳昶

      碩之疏失所致，原告理應自始依法要求被告機關賠償，而

      非以自己作業疏失受傷為由請領慰問金，或事後揚言向法

      務部、監察院等單位陳情，藉此逼迫被告機關屈服。而證

      人陳○○醫師雖於 91年 1 月 16日原告病歷單記載：「本日

      上午由陳昶碩主管護送來本科，因開門不小心以致該受刑

      人右足跟外傷，皮膚破裂流血…」等語，惟其並未在原告

      受傷之現場，且僅負責受刑人之醫療業務，根本不可能於

      病歷單上記載原告受傷之原因，或判斷責任之歸屬，該段

      記載應係根據原告主訴係自己開門不小心以致受傷所為之

      紀錄。

（四）被告機關並非醫療機構，無超音波或核磁共振此等精密儀

      器，證人陳○○醫師於 91年 1 月 16日為原告進行之傷口處

      理，已是被告機關醫療設備等級所能做之最好處理，臺大

      醫院亦以（93）校附醫祕字第 930021 3426 號函表示：「

      9 1 年 1 月 16日醫師為原告進行的初步處置，包刮傷口處

      理、給予抗生素等，並無疏失之處」。而原告於證人陳惟

      一醫師給予傷口處理後，並由外聘醫師門診用藥，同時轉

      往病舍療養。在病舍療養期間被告雇用之陳○○醫師、姚

      新枝醫師曾陸續於 91年 1 月 17日、1 月 21日、1 月 28日前

      往病舍為原告問診治療，原告留在病舍期間之病況均良好

      ，此有紀錄表可證，原告並在歷次紀錄下方簽名捺印驗證

      屬實。原告復自陳：「在病舍的活動空間比較小，所以我

      希望能夠回到原來的單位，所以我才主動要求要回原來的

      單位」，可見原告在被告機關之悉心治療、照顧之下病況

      明顯好轉。嗣後被告雖依病情需要，戒送原告至衛生署新

      竹醫院就醫、住院達 24次之多，但依據臺大醫院上開函文

      ：「原告右腳跟斷裂之情形與原告於 91年 3 月 5 日所作之

      手術有直接相關」。原告腳後跟腱斷裂較有可能係因署立

      新竹醫院之手術所致，被告並無疏於治療及延誤送醫之過

      失。



（五）雖臺大醫院於 95年 3 月 28日校附醫秘字第 0950202560號函

      謂：「如本案病例倪○○先生，其手術日（民國 93年 3 月

      5 日）距其受傷日（民國 93年 1 月 16日）已達 40餘日，且

      手術後又發生傷口感染，則其不太可能完全復原」，但該

      函並未就原告腳跟腱斷裂之確實時間做判斷，如同該院較

      早前之函文所述：「一般人如果快速蹲踞，就有可能獨立

      造成腳跟腱斷裂，若此肌腱在蹲踞前已有輕微裂傷或受創

      ，則更容易造成斷裂之情形」。因此，尚不能排除原告受

      傷之後，因快速蹲距造成腳跟腱斷裂，或 93年 1 月 16日受

      傷時腳跟腱僅是輕微裂傷並未斷裂之情形。而依台北市立

      萬芳醫院 92年 9 月 2 日萬院醫字第 921154號函文所載，原

      告於 91年 11月 13日初診根據病歷記載是經由署立新竹醫院

      蔡醫師轉診過來做進一步治療，主要是針對傷口感染做處

      置。是原告自受傷復原之後，或因原告又不小心碰觸其他

      堅硬物品，或快速蹲距，或因洗澡時碰水感染，以致傷口

      惡化，事後因感染始傷及腳跟腱，不能歸咎於被告。

（六）原告行進時未注意週遭路況，就自己之受傷顯然與有重大

      過失。而原告於獄中服刑時，被告尚且定期送被告外出就

      醫，更讓被告從事毋庸站立、及耗費勞力之工作，對被告

      病況悉心照顧，讓被告得到最好之醫護資源，詎原告送外

      醫手術開刀之後疏於照顧傷口致傷口遭到感染，影響日後

      復原。另原告於 91年 11月 8 日出獄之後，對自己之病況毫

      不在意，出獄後只去過萬芳醫院一次，此後即無繼續就醫

      、復健之紀錄；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 92年 7 月 24日新醫

      歷字第 9205110 號函亦稱：「（三）倪○○先生最後一次

      門診為九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，主訴走路時較無力，建議

      倪先生至復建科進一步接受肌力檢查，以判斷復原程度，

      但倪先生並未再至本院檢查。」，可見原告出獄後確實延

      誤就診。此外，原告有長期服用毒品之病史，足見，原告

      對傷口疏於照顧致傷口感染、出獄後延誤就診、復健以及

      自身長期吸食毒品之因素，才是造成其現在跛行之最主要

      原因。故縱認為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，原告亦與有過失

      ，依民法第 217 條第 1 項規定應免除被告之賠償責任。



（七）並答辯聲明如下：

    ㈠原告之訴駁回。

   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    ㈢如受不利判決，請准供擔保免於假執行。

四、本件行集中審理程序，兩造不爭執之事項如下：

（一）91年 1 月 16日原告在被告監獄服刑時，奉派至炊廠工作，

      作業完畢離開炊場時，於炊場大門附近發生右腳跟受傷之

      事實，此有臺灣新竹監獄受刑人病歷單附卷可查。

（二）91年 1 月 16日受傷當日原告經被告雇用之醫師陳○○予以

      止血消毒、創口縫合，並予以注射及給予消炎止痛藥品。

      嗣於 91年 1 月 11日、21日、28日，被告雇用之醫師陳○○

      、姚新枝前往病舍對原告治療，自 91年 3 月 1 日起戒送至

      署立新竹醫院住院及治療多次。91年 11月 8 日原告出獄後

      ，則自行前往萬芳醫院治療。以上有臺灣新竹監獄受刑人

      病歷單、署立新竹醫院 92年 7 月 24日新醫歷字第 920510號

      函暨病歷資料影本、署立新竹醫院 93年 3 月 2 日新醫歷字

      第 09 30001290 號函、萬芳醫院 95年 3 月 2 日萬院醫病字

      第 095000 1674 號函在卷可考。

五、本件行集中審理程序，兩造之爭點如下：

（一）原告上開右腳跟的受傷是否於 91年 1 月 16日因被告監所管

      理員陳昶碩於關閉炊廠大門時之過失所造成？

（二）原告 91年 1 月 16日右腳受傷時，是否右腳跟之肌腱已斷裂

      ？

（三）原告因右腳跟斷裂而目前有跛行之情形，是否因被告未及

      時將原告送往監獄外之醫院治療所致？

（四）原告終身跛行是否與原告本身長期施用毒品有關？

（五）原告終身跛行是否與原告出獄後未進行復健有關？

（六）原告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即慰撫金二百萬元是否有理？

六、本院之判斷：

（一）關於原告右腳跟之受傷，是否 91年 1 月 16日因被告監所管

      理員陳昶碩於關閉炊廠大門時所致，經查：

    ㈠原告陳稱：91年 1 月 16日當天早上，有十幾個人推餿水車

      ，那扇門很大，分兩邊，平常只會開一邊的門，如果是卡



      車經過才會兩邊的門全開，而事發當天，陳昶碩主管只開

      其中一邊的門，且不是全開，開的寬度比餿水車的寬度再

      寬一些，我是排最後一個，前面的人通過後，我快要經過

      這扇門時，陳昶碩主管就開始關門了，所以我才被關起來

      的門的最下緣夾到。查系爭大門之最下緣距離地面有 8 公

      分之高度，此有照片在卷可佐。而原告右腳跟傷勢在數年

      之治療後，經本院於 95年 9 月 20日當庭勘驗傷口所留疤痕

      之高度，從腳底算起傷口疤痕為第 6 公分至第 11公分，第

      11公分以上則為手術之疤痕，亦有本院同日言詞辯論筆錄

      暨當庭拍攝之照片可憑，原告傷口疤痕之位置與系爭大門

      最下緣距離地面之高度堪認相符。雖被告辯稱原告腳底起

      算第 6 公分以上不可能被系爭大門所傷到。但衡諸人類行

      走之方式，係一腳腳踏在地面上，而另一腳腳底離地往上

      抬起，往前踏出一步時，原本踏在地面之腳則往前斜上方

      抬起，換成該腳往前踏出一步，兩腳循環不已而往前行進

      。由是可知，原告行進間，腳跟確有可能在往前斜上方抬

      起時，遭大門夾傷，又因為當時原告穿著鞋子行走，行走

      時腳跟往前斜上方抬起，而非垂直停止時被門所夾，自極

      有可能傷及第 6 公分以上之位置。從而，原告所述受傷之

      方式、位置，與客觀證據互核尚屬相符。

    ㈡證人即與原告當時一起在臺灣新竹監獄服刑之羅旭宏於本

      院證稱：「（問：91年 1 月 16日，你有看到原告的腳受傷

      嗎？）當時我們要推餿水車出去，原告當時還沒有出到外

      面，警衛就把鐵門關上鐵門就壓到他的腳筋，警衛就是管

      理員，他是從裡面推，所以就把原告的腳夾傷‧‧因為鐵

      門很重，要有人去推才會關上，平常都是管理員負責關鐵

      門，推門的管理員在原告受傷當時就說他要負全責，因為

      他說他有過失，後來管理員再回監所的時候也有再說過要

      負責，而且管理員說他已經有拿兩萬多的醫藥費出來」（

      見 92年 8 月 25日言詞辯論筆錄）。

    ㈢證人即與原告當時一起在臺灣新竹監獄服刑之陳慶中於本

      院證稱：「原告是走在最後面壹個，他的車子已經出鐵門

      了，但是腳跟還沒有出鐵門，就被主管關鐵門夾到他的腳



      後筋‧‧因為他當時大叫一聲，我是走在他前面的那一個

      ，所以我就回頭看，我回頭看的時候，管理員又把鐵門打

      開，當時我看到原告的腳白白的，我剛看到的時候還沒有

      流血，後來才慢慢流出來‧‧因為每天都是有管理員在負

      責開關鐵門，我們如果走出來，他們就要負責把門開起來

      ，當時原告已經蹲在地上，我幫忙把原告扶起來，當時在

      場的管理員就呼叫中央台‧‧當時管理員也很緊張，一直

      打電話找人來將原告送外醫」（見本院 92年 10月 21日言詞

      辯論筆錄）。

    ㈣證人即服務於被告機關之炊場主管洪琦智證稱：「系爭鐵

      門平常都有管理員負責關、開門，九十一年一月十六日當

      天負責開關的管理員是陳昶碩‧‧原告受傷當天因為原告

      是走最後壹個，所以沒有人可以看到原告當時受傷的情形

      ，但是後來有聽陳昶碩說當天的風很大。後來該位主管跳

      樓自殺。」（見本院 92年 10月 21日言詞辯論筆錄）。

    ㈤綜合上開三位證人所言，互核大體一致，且與原告所述因

      管理員陳昶碩在關閉炊廠大門時夾到右腳跟相符，堪信原

      告此部分之主張為實在。

    ㈥臺灣新竹監獄關於原告之受刑人病歷單於 91年 1 月 16日記

      載：「本日（即 91年 1 月 16日）上午由陳昶碩主管護送來

      本科，因關門不小心致該受刑人（即原告）右足跟外傷、

      皮膚破裂流血‧‧」。觀諸上開文句意涵以及主詞、受詞

      所指，足證當時被告監所管理員陳昶碩告知證人陳○○醫

      師原告受傷之原因，係陳昶碩關門時不慎致原告右足跟外

      傷。雖被告辯稱證人陳○○僅負責受刑人之醫療業務，不

      可能於病歷單上記載原告受傷之原因，或判斷責任之歸屬

      ，該段記載應係根據原告主訴係自己開門不小心以致受傷

      所為之紀錄云云。但衡諸常情，醫生於問診時大多會詢問

      發生之經過始末，再依據病人或陪同人之主訴於病歷上予

      以記載，而本件證人陳○○醫師於初次治療原告時，依其

      所記載之病況，顯然是管理員陳昶碩護送原告前去，並由

      陳昶碩主訴發生之經過情形，否則不會有「因關門不小心

      以致該受刑人右足跟外傷」之文字出現。其次，本件 91年



      1 月 16日之病歷單距離事故發生時最為接近，則當時管理

      員陳昶碩對於事件始末之陳述為何，自為重要之證據。況

      且，兩造均陳稱管理員陳昶碩於 91年 1 月 16日原告受傷後

      數個月即自殺往生，被告亦從未就本件事故對其詢問而留

      下任何談話紀錄資料（見本院 95年 8 月 11日言詞辯論筆錄

      ），證人洪琦智亦證如前述，是管理員陳昶碩生前就本件

      事故主訴而由陳○○醫師所為之紀錄，更可採為憑據，益

      徵本件事故確為 91年 1 月 16日管理員陳昶碩關閉炊廠大門

      時之過失所造成，且與被告所受傷害間具有因果關係。按

      監獄行刑法第 28條規定：「執行勤務，應注意左列各款規

      ‧‧五、工場勤務，應關閉工場門戶，嚴禁受刑人任意出

      入，並注意作業器材之使用與管理」，依據上述，被告所

      屬人員陳昶碩在原告執行炊場勤務時，對於作業器材之使

      用與管理確有過失，且與原告所受傷害間具有因果關係。

    ㈦被告雖辯稱：原告前以自己疏失受傷，向被告申請作業慰

      問金，可認原告因己之過失而受傷，非被告管理員陳昶碩

      之因素所致。然查，原告受傷究因何而起，除各當事人主

      觀判斷外，尚有其他客觀證據可以調查、佐證，尚不得以

      原告先前申請過作業慰問金，即推論本件事故係原告過失

      所致。

（二）關於原告 91年 1 月 16日右腳受傷時，是否右腳跟之肌腱已

      經斷裂一節。署立新竹醫院 93年 3 月 2 日新醫歷字第

      093000 1290 號函示：「病患倪○○於九十一年三月四日

      門診住院，九十一年三月五日手術，手術中發現跟腱斷裂

      已經一段時日，肌腱向上彎縮已無法直接縫合，必須作肌

      腱重建手術‧‧」。查 91年 3 月 4 日乃第一次原告被戒送

      至監獄外就醫，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又依原告在監獄之病歷

      單所示，91 年 1月 16日至 91年 3 月 4 日期間原告右腳並無

      再受到其他外力而有受傷就醫之情形，依據前後因果關係

      推斷，足認原告右腳跟腱於 91年 1 月 16日遭門夾傷時即已

      斷裂。對此被告雖引臺大醫院函文，抗辯原告可能因快速

      蹲踞導致肌腱斷裂，但被告並未舉證說明，且依證人炊場

      主管洪琦智所言：原告於 91年 1 月 16日受傷之後，主要在



      炊場休息，從事不會影響行動且坐著之工作，大部分時候

      均在休息，直至 91年 3 月 4 日去署立新竹醫院看病前均如

      此，原告從病舍出來之後還是會跛腳，他不作走動的工作

      ，是作切菜、削水果之類，本來就不用操課，也不會有劇

      烈活動等語（見 92年 10月 21日言詞辯論筆錄），加以原告

      係在監獄服刑，並非從事運動員訓練，實無快速蹲踞之必

      要性與可能性，被告此部分之抗辯，尚不足採。

（三）關於原告因右腳跟斷裂而目前有跛行之情形，是否因被告

      未及時將原告送往監獄外之醫院治療所致之爭點：

    ㈠首先尚需釐清原告目前之復原狀況。查原告目前無須借助

      任何工具即可自行行走，走路時外觀上大致與常人無異，

      此為本院 95年間多次庭訊時所見，亦為原告所不爭執，但

      原告右腳跑步之功能則大為退縮，迄今依然，是原告雖有

      跛行情形，但僅限於跑步，尚不包括步行。

    ㈡次查，一般情形跟腱斷裂後，馬上就醫經骨科專科醫師檢

      查，即可檢查出是否有斷裂，此有署立新竹醫院 93年 8 月

      13日新醫歷字第 09300 05505 號函文可參。再查，腳跟腱

      斷裂如果處置得當，並不會造成永久跛行之現象，如能將

      腳跟肌腱斷裂之兩端拉近並且作直接縫合，一般預後效果

      最好，但若時間較久，兩端無法拉近做直接縫合，則須改

      用肌腱重建手術，故若在腳跟腱斷裂後拖延就醫，一般而

      言指超過三到四週以上，就有可能無法將兩個斷端拉近做

      直接縫合，此時就必須採用肌腱重建手術，所謂三到四週

      並非絕對，然時間拖延愈久，跟腱斷端愈不容易直接縫合

      ，至於原告之跛行原因，由於其手術後有併發感染，故此

      時跛行之原因可能有二，：其一是因肌腱重建手術並無法

      完全恢復其功能，因而造成跛行，其二是因感染清創，在

      清除時感染組織時所造成之後遺症，而原告右腳跟斷裂與

      其在 91年 3 月 5 日所作之手術有直接相關，有臺大醫院 93

      年 12月 10日校附醫祕字第 9300213426號函存卷可稽。第查

      ，觀於腳跟腱斷裂之傷害，一般人於一般之醫療環境下，

      透過手術及物理治療應可復原，惟此情形是指在未有其他

      狀況發生之前提下，如本案情形原告其手術日距其受傷日



      已達 40餘日，且手術後又發生傷口感染，則其不太可能完

      全復原，亦有臺大醫院 95年 3 月 28日校附醫祕字第

      095020256 0 號函存卷可憑。綜上並參以卷附署立新竹醫

      院 93年 3 月 2日 新醫歷字第 09300012 90 號函所載：原告

      於 91年 3 月 5 日進行肌腱重建手術後，傷口癒合不佳，91

      年 5 月 1 日門診又發現手術傷口化膿因而再住院治療，91

      年 5 月 2 日進行清創等情，雖可認定原告在肌腱手術後因

      手術感染而再施予清創，但原告 91年 3 月 4 日戒送至署立

      新竹醫院就醫時，距離 91年 1 月 16日已 47日，有六星期多

      之時間，參酌上開臺大醫院函文所述「腳跟腱斷裂如果處

      置得當，並不會造成永久跛行之現象，如能將腳跟肌腱斷

      裂之兩端拉近並且作直接縫合，一般預後效果最好，但若

      時間較久，兩端無法拉近做直接縫合，則須改用肌腱重建

      手術‧‧超過三到四週以上，就有可能無法將兩個斷端拉

      近做直接縫合，此時就必須採用肌腱建手術‧‧時間拖延

      愈久，跟腱斷端愈不容易直接縫合」，顯然原告因跟腱斷

      裂過久造成肌腱重建手術無法完全恢復功能所占之原因，

      較諸感染清創來得更為重要且更具有直接之因果關係。

    ㈢按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71條規定：「受刑人罹疾病者，

      應由監獄醫師悉心診治，不得延誤」。查被告機關固無超

      音波或核磁共振等精密儀器，得以在事故初始檢查原告之

      跟腱是否斷裂，但證人陳○○醫師經本院詢以：「如果依

      照一月十六日他（即原告）送醫的情形，他傷口應該多久

      會好？」，證人陳○○醫師證述：「壹個禮拜縫合的傷口

      就會好，但是傷口整個好，大約要三個禮拜」（見本院 92

      年 8 月 25日言詞辯論筆錄），足見依據證人陳○○當時之

      研判，該傷口雖非跟腱斷裂，但三個星期應可痊癒。是以

      ，當三個星期後原告傷口仍未痊癒時，被告自應注意是否

      原告之傷勢並非原先所研判之情形，而應另作檢查或施以

      適當之治療。依證人洪琦智所述：「（問：他從病舍出來

      到他去省新就醫這段期間，他有跟你提出他想去外面的醫

      院就醫嗎？）我印象中是沒有，我每天幾乎都會問他腳傷

      如何，他說會痛，我有問他要不要送外醫，他說如果衛生



      科的醫生說不用就不用，後來過了幾天我又問他是否還會

      痛，他說還是會痛，我就跟他說那你打壹份報告出來‧‧

      （問：他從病舍出來之後是否還要固定回衛生科換藥？）

      應該是每天都要回去換藥。（問：他從病舍出來之後走路

      的狀況有恢復正常嗎？）沒有，還是會跛腳」（見 92年 8

      月 25日言詞辯論筆錄），足見原告在受傷三個星期之後，

      曾告知炊場主管腳仍然會痛，主管亦發現原告跛行依舊，

      原告之傷勢顯然未如預期在三星期內痊癒，而原告雖未在

      三星期後主動提出戒送至監獄外醫院治療之要求，但並非

      其不願提出，而係尊重監獄內醫師之診斷。又依據卷附病

      歷單及台灣新竹監獄留駐並設收容人病況紀錄表所示，91

      年 2 月 1 日至 91年 2 月 28日期間，並無原告在監獄內接受

      治療之記載。綜上以觀，堪認在原本預期之復原期三星期

      後，縱然被告之炊場主管已經發現原告傷勢並未痊癒，仍

      有跛行現象，原告亦多次明確表示傷口會痛，而且原告每

      天仍去衛生科換藥，衛生科人員應當會發覺傷口未如預期

      癒合之情況下，被告仍疏未注意為原告再作檢查或另施以

      適當治療，待原告受傷後六星期傷口腫大惡化時，始送往

      署立新竹醫院住院手術，錯失黃金治療時間，被告有過失

      自明，且其過失與原告所受傷害間有因果關係。

（四）被告雖抗辯原告迄今仍有跑步跛行情況，與其本身長期施

      用毒品有關，故復原狀況不佳。惟依本院向臺大醫院函查

      結果，原告長達 7 、8 年以上吸用毒品之歷史，對於本件

      其復原狀況應無影響，此有臺大醫院 95年 3 月 28日校附醫

      祕字第 095020256 0 號函附卷可考，是此一因素已可排除

      。

（五）被告另以原告於 91年 11月 8 日出獄後，對病況毫不在意，

      出獄後只去萬芳醫院一次，此後即無繼續就醫、復健之紀

      錄，抗辯原告與有過失。原告則表示其自 91年 11月間出獄

      後，多次至萬芳醫院門診，若醫師未建議復建，其不可能

      自行要求作哪些項目之復建。經本院向萬芳醫院函查結果

      ，原告因右跟腱術後併發膿瘍曾於 91年 12月 30日至 92年 1

      月 10日在該院住院，又於 91年 12月 31日手術清創，且自 91



      年 11月 13日起至 92年 2 月 27日止因右跟腱於該院門診治療

      9 次，總計自 91年 11月 13日起至 92年 6 月 26日原告提起本

      件訴訟之日止，原告在萬芳醫院門診治療 9 次、住院 1 次

      、手術清創 1 次。依此就診情形，足認原告對其病情非常

      注意，並無輕忽或任令病況惡化，且依此揭就診紀錄，益

      堪認原告所受傷勢因延誤縫合斷裂端口之時機，致使 11個

      月後仍須飽受住院、手術、門診追中治療之苦。被告抗辯

      原告與有過失一節，尚無從採認為真。

（六）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

      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；國家損害

      賠償，除依本法規定外，適用民法規定；國家賠償法第 2

      條第 2 項前段、國家賠償法第 5 條定有明文。本件依前所

      述，被告所屬之管理員陳昶碩就原告在炊廠工作時關閉大

      門不慎，夾傷原告右腳跟，對於作業器材之使用與管理有

      欠缺，致原告身體受到前開傷害，且被告在原告受傷後三

      星期，已知原告仍有跛行現象，傷口未如預期在三星期痊

      癒癒合，卻疏未注意為原告再作檢查或另施以適當治療，

      致傷口腫大惡化時始送往署立新竹醫院施以住院手術，錯

      失手術縫合斷裂端口之黃金治療時間，被告確有違反監獄

      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71條規定，是原告主張被告應依國家賠

      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對其負國家賠償責任，係可成

      立。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

      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

     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民

      法第 195 條第 1 項亦有規定。是原告主張其因身體、健康

      受到侵害，受有精神慰撫金之損害，自屬有據。本院審酌

      原告自陳其係國中畢業，服刑前後均以鐵工為業，月入一

      、二萬元，無不動產，未曾申報所得稅等情形，為被告所

      不爭執，原告係服刑期間受傷，因延誤治療導致就醫期間

      甚長，目前仍留下右腳跑步功能受損之跛行後遺症，其所

      受之痛苦程度非輕，被告則為政府機關等情，認原告請求

      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二十五萬元，乃屬合理，應予以准許

      ，逾此數額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

（七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

     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

     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

      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，民法第 229 條

      第 2 項亦有明定。本件因原告所請求之損害賠償之債非屬

      已定期限之債務，惟原告已於 92年 3 月 28日依國家賠償法

      第 10條第 1 項規定請求被告協議，被告於 92年 5 月 1 日以

      竹監總字第 0920001546號發文拒絕賠償，有各該函文附卷

      可參，是原告主張被告就應給付之賠償額，應自被告前開

      發文拒絕後之 92年 5 月 5 日起按法定利率加計遲延利息，

      亦有理由。綜上，原告在請求被告給付二十五萬元，及自

      92年 5 月 5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

      範圍內，核屬於法有據，應予准許，逾此範圍，則無理由

      ，應予以駁回。

七、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、防禦方法及舉

    證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一一予以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
八、兩造陳明願供擔保，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，經核原

    告勝訴部分，合於法律規定，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

    告之；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，不

    予准許。

九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依民

    事訴訟法第 79條但書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95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一庭法　官　李珮瑜

以上正本，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朱苑禎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95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資料來源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判書彙編（95年版）第 157-172頁


